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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法律一本通”以主体法的条文为序号，逐条穿插关联的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司法解释、请
示答复和部分地方规范性文件，方便读者理解和使用其他的相关法律文件。
尤其是请示答复，往往是针对个案而抽象出来的一般性规则，具有实践操作指导意义。
而这些精选的法律文件均为最新有效。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一本通(第3版》(作者法规应用研究中心)是“法律一本通”系列之一，书中分
为四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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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三十五条  【司法机关间的分工与制约原则】
第四章  国旗、国歌、国徽、首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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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宪法类法律法规文件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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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第58条 用人单位应当自用工之日起三十日内为其职工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申请办理社
会保险登记。
未办理社会保险登记的，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定其应当缴纳的社会保险费。
自愿参加社会保险的无雇工的个体工商户、未在用人单位参加社会保险的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
灵活就业人员，应当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申请办理社会保险登记。
国家建立全国统一的个人社会保障号码。
个人社会保障号码为公民身份号码。
第59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加强社会保险费的征收工作。
社会保险费实行统一征收，实施步骤和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
第肋条用人单位应当自行申报、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非因不可抗力等法定事由不得缓缴、减免
。
职工应当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由用人单位代扣代缴，用人单位应当按月将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明细情况告
知本人。
无雇工的个体工商户、未在用人单位参加社会保险的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
直接向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缴纳社会保险费。
第61条 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应当依法按时足额征收社会保险费，井将缴费情况定期告知用人单位和个
人。
第62条 用人单位未按规定申报应当缴纳的社会保险费数额的，按照该单位上月缴费额的百分之一百一
十确定应当缴纳数额；缴费单位补办申报手续后，由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按照规定结算。
第63条 用人单位未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由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责令其限期缴纳或者补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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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法律一本通(第3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一本通》以法释法，专业权威，办案所需，教学所用。
以主法条为干，迅速查找相关规定。
目录标注重点，归纳相关规定要点。
收录权威案例，提炼归纳裁判摘要。
提示冲突法条．准确解释适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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